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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有涉毒艺人复出重返舞台，

总会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法治日

报》记者梳理发现，绝大多数观点支

持禁止涉毒艺人重返舞台。但也有观

点认为，严禁复出、从事演艺工作侵

犯了涉毒艺人的劳动权、就业权。 多

位专家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禁止

涉毒艺人复出重返舞台，符合相关法

律规定和社会正确价值导向，并未剥

夺其劳动权和就业权。

“禁止复出，不是对其就业的‘一

禁到底’、 剥夺涉毒艺人的全部生存

之道。 就业的领域很广泛，并非演艺

工作这一条路。禁止涉毒艺人重返舞

台，他们还可以从事其他非演艺性工

作，并没有剥夺其劳动权和就业权。”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沈建峰说，考虑到特殊职业的

社会功能、社会影响，对涉毒艺人进

行职业限制具备正当性。

他分析说， 对涉毒艺人的从业

限制意味着艺人全面丧失演艺工作

等机会，对其影响固然极大，但涉毒

属于特别恶劣的违法甚至犯罪行

为，再加上艺人的偶像效应，对其适

用“终身禁业”“永久抵制”等从业禁

止措施具有合法性、合理性。

“禁止涉毒艺人复出只是一种

职业限制。 从业的权利和从业的自

由有不同的层面， 不能抽象地说就

业自由就是什么都能做， 所有人的

就业和劳动都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

沈建峰进一步解释， 出于特定社会

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保护需要， 对特

定主体的从业资格作必要的要求，

或者对其进入特定行业作特定的法

律限制，具有实践和理论的正当性。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告诉记

者，同一般行业比，演艺行业具有特

殊性，肩负着为社会树立榜样、引领

社会舆论的功能。 禁止涉毒艺人从

事演艺行业并不侵害其就业权、自主

择业权，因为这只是限制“抛头露面”

的机会，涉毒艺人仅不能作为公众人

物出现，不能出现在公众媒体之上，

并没有禁止其开展其他就业形式。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

教授、 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常务

副会长刘承韪表示， 涉毒艺人触及

法律红线，适用行业“永久抵制”条

款。 艺人拥有巨大的公众影响力，其

行为具有极强的暗示性和导向性，

涉毒行为会极大地削弱禁毒教育的

成果，破坏社会对毒品危害的共识。

“对于已经改过自新的涉毒艺

人， 可以引导他们根据社会及行业

的发展现状，重新学习一技之长，去

相关行业寻找工作， 重新融入社

会。 ”北京广告协会明星代言规范工

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吴纯勇说。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吴文

芳认为， 对于某些特定行业实行从

业禁止， 是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对劳

动权的合理限制， 并不是禁止涉毒

人员从事所有职业， 只是限制其进

入高影响力和高示范效应的职业，

他们仍可选择其他普通行业就业，

“还可以根据涉毒情节，对从业禁入

设置分级限制机制”。

这也契合很多网友的观点：禁

止涉毒艺人复出， 并不是不给涉毒

艺人出路，社会包容改过自新者，涉

毒艺人可以经商做买卖， 可以打工

送外卖， 甚至可以从事演艺行业的

幕后工作， 只是不要到台前来给年

轻人错误引导。

“针对涉毒艺人的从业限制，目前

仅散见于部分地方性禁毒条例， 还缺

乏全国统一的强制性规定。 ”吴文芳

认为， 考虑到演艺行业明星属于公众

人物，法律应当考虑将演艺、教育等

具有公众示范效应的职业纳入涉毒艺

人的禁业范围， 从而更好地保护公共

利益，特别是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

志昊提到， 需区分禁毒法“不受歧

视” 与艺人从业权的差异： 涉毒人

员戒毒后应享有普通人的社会保

障，但艺人作为公共人物，其从业权

并非基本权利，“法律需兼顾公共利

益与公序良俗， 对涉毒艺人演艺全

平台、全场所限制非常合理”。 他建

议启动立法， 对艺人失德行为分级

管理，涉毒行为应列为最高级别，对

应最长时限甚至终身禁止准入。

“面向未来，考虑到从业限制对

当事人利益的重大影响， 应建立和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比如不允许涉

毒艺人从事演艺工作、 从事教师等

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职业等。 目

前一些地方的禁毒条例中有类似从

业禁止的规定， 可以在此基础上出

台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 ” 沈建峰

说。 （来源：《法治日报》）

禁止涉毒艺人复出并未剥夺其劳动权

近年来，私人影院逐渐兴起，但有的私人影

院打着观影旗号变相从事不法行为。 11月 7日，

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成功查处 1 处以陪伴观

影、 恋爱体验为幌子实则提供色情服务的私人

影院，揭穿了所谓“新潮体验”背后的真实面目。

近日， 高新公安分局民警在日常巡查工作

中发现，辖区某公寓内开设的私人影院涉嫌提

供色情服务。 该影院主打“私密情侣包厢”，分

别推出价格为 488 元、588 元的 60 分钟服务，

经营模式明显存在异常。

在掌握充足的证据后，11 月 7 日， 民警迅

速出击， 将影院老板和另外 2 名违法人员一举

抓获。

经审讯，该影院用“高颜值助教”“完美恋爱

女友”等字眼吸引顾客到店消费，推出的两种套

餐内容包括亲密接触、情景演绎、约会陪玩等项

目， 其本质是将色情服务隐藏在娱乐场景中。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六十六条规定： 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轻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在公共场所拉客招嫖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

五百元以下罚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

九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警方提醒

法律红线不可触，守法经营是底线，各位商家严禁以

“助教陪伴”“情感互动”等名义提供色情服务；同时，请广

大市民务必提高警惕，认清“陪玩服务”的真面目，自觉远

离不法行为。 （来源：《今日头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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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链接 >>>

警方提醒 >>>

“上海抓拍电动自行车超速”一事，近

日引发热议，目前，市公安交管部门，在上

海多处事故和超速违法行为高发的路段，

试点开展“区间测速”，加大对电动自行车

超速违法行为的治理，后续将根据试点情

况逐步推广。哪些路段在“区间测速”？ 超

速多少会被罚？

电动自行车超速罚款 50 元

“违法地点：志丹路（沪太路—平利

路）”“违法地点：漕宝路虹莘路西约 10 米

（西向东）”……近期，多名网友在社交平

台晒出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超速”罚单，罚

款 50 元。 相关照片显示，部分电动自行

车时速超过 50 公里，远超法律规定标准。

新民晚报记者走访发现，在市区部分

路段，非机动车道旁已有明显的“违法抓

拍”“区间测速起点”提示标识。

市公安交管部门介绍，近年来，电动

自行车成为市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交

通工具。 电动自行车由于自身结构原因，

一旦超速行驶，易导致失衡，特别在遇到

险情采取制动措施的过程中极易导致失

控引发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非

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十

五公里”。“但在实际生活中，电动自行车

超速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有的达到了最大

设计时速，甚至还有的通过改装电机、拆

除限速器等方式提高车速，这是引发电动

自行车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 ”市公

安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

来，涉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中，有超速行

为的占比超过四成。 加大对非机动车超

速行为的治理力度正是为了减少相关事

故的发生，尽可能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闯红灯、逆行等都会被查

今年以来，上海已在多个路段试点电

动自行车的非现场执法。 不仅是超速，非

机动车闯红灯、逆行、不走非机动车道等

行为都将面临处罚。 目前，全市公安交管

部门已在 900 余个路口、 路段布设了

RFID 外场采集设备， 通过捕获车辆行驶

轨迹，即时记录闯红灯、逆行、违反禁令标

志指示、 不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等违法行

为。今年以来，全市利用 RFID设备共查获

违法行为超 33 万起。 借助电子警察与科

技赋能，执法管理实现了 24小时全覆盖。

近年来，随着本市机动车通行秩序的

持续向好，非机动车乱骑行引发的安全隐

患日益凸显。 部分市民可能认为，非机动

车违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殊不知一次

“侥幸”闯灯或“任性”行驶，都可能酿成惨

痛后果。

警方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特别是非

机动车骑行者，乱骑行危害大，遵法守规，

才能确保安全。 （来源：《新民晚报》）

骑手交通违法情况，上海警方最新曝光

电动自行车超速抓拍的关键细节，必看

警方提醒 >>>

近年来，由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不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所引发的交通事故

时有发生，其中快递外卖配送人员占了一定的比重，快递外卖骑手在方便市民生活的同时，其违反

交通法规的行为，也带来突出的安全隐患。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公布上海快递外卖行

业交通违法、事故情况。

让我们规范起来，

让安全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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